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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茂名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茂名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茂名华达石华物业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化工

学院、茂名华检实验科技有限公司、茂名市茂南优越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茂名技师学院，茂名飞创物业

服务评估监理有限公司、茂名市富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茂名市富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茂名市至善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茂名市住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茂名市佳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茂名金和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茂名市家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茂名市润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茂名海瑞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建、刘海平、谭红华、韦桂樱、梁红宇、刘付渝杰、朱冠华、王焮灏、曹景、

王广宁、曹晓宝、杨靖、 袁雪松、叶兴光、杨富珍、林帝辉、杜劲、李日红、梁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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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充电桩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便民充电桩的分类、服务机构要求、组织管理、员工招聘管理、培训管理、培训内容、

档案管理、充电的安全指南、电动汽车充电操作指南、充电站安全要求、充电收费标准、投诉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茂名市便民充电桩有偿服务过程中所有相关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B/T 33008.1-2018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 

NB/T 33008.2-2018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2部分：交流充电桩 

JJG 1148-2018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检定规程 

JJG 1149-2018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 

3 便民充电桩分类 

便民充电桩按不同的使用对象不同分类为：公共汽车充电桩、小汽车充电桩、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4 服务机构要求 

4.1 基本条件 

4.1.1 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且通过相关部门的年检。 

4.1.2 具有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 

4.1.3 具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基础设施和注册资金，有明确的经营场所地址。 

4.1.4 工作环境安全、卫生、环保。 

4.1.5 须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示服务标识：即相关证照、经过物价部门审核的服务及其收费标准、

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联系方式、投诉监督电话等，字迹要清晰、准确。 

4.1.6 公告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规定。 

4.1.7 实行自动管理的充电服务机构，应能提供相应的自动服务系统，相应的手机 APP 软件管理系统，

相应的机器人电话服务以及配备服务人员进行人工电话服务，能解决相应的客户问题。

4.2 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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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法人：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确定服务机构的质量方针、目标；建立与其业务相

对应的组织机构，明确各部门和岗位的工作职责；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使全体员工了解各自的职责和

权限，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熟悉便民充电桩服务的业务流程；参加行业组织的培训，诚实守信，遵纪

守法。 

4.2.2 管理者：有一定的便民充电桩服务经营管理经验，能制定实现便民充电桩服务机构的质量方针、

质量目标的各项规章制度、标准，并监督检查实施的效果；有沟通和管理能力，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

效运行；不断改进、提供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4.2.3 客服人员：有良好的职业素质，熟悉便民充电桩服务机构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有一定的工

作经验和协调能力，尊重维保人员和消费者；提供真实的信息以及周到、热情、及时的服务；佩戴统一

的服务标识；严格履行服务承诺，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 

4.2.4 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售后维保人员的管理、培训、

档案管理、服务质量跟踪制度等，对服务资质、服务过程、服务质量的监督与改进进行有效管理。 

4.2.5 建立售后维护人员的培训和晋级激励机制，实施持证上岗和分级管理，并根据需要，定期为售

后维保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4.2.6 制定服务公约、规范服务用语，热情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 

4.3 所有员工的招聘管理 

4.3.1 招聘应要求员工提供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簿、居委会或村委会证明等）、当地派出所无不

良记录证明、学历证明、职业技能证明或培训证明、工程师资质证明、体检合格证明等。并查验所提供

证件的真伪，保证持证上岗。 

4.3.2 应向待聘人员讲解服务机构的规章制度，明确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方式、工作时间、工

资报酬、福利待遇等。 

4.4 培训管理 

4.4.1 具有相应的培训场所、设备和师资力量；定期要到充电桩使用的发达地区进行学习。 

4.4.2 确保售后维保人员定期参加岗前（岗中）等岗位培训、轮训，培训、轮训率不低于 80%。 

4.4.3 没有能力对各岗位人员进行培训的，应委托有培训能力、有资质的单位对各岗位人员进行培训，

保证每位员工培训合格并持证上岗。 

4.5 培训内容 

4.5.1 便民充电桩的相关知识。 

4.5.2 法律常识、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国家充电桩主管部门的法规条文、管理办法等。 

4.5.3 服务礼仪：包括言谈举止、仪表仪容等。 

4.5.4 防火、防盗、节能、环保、低碳等知识。

4.5.5 相应的服务技能。 

4.5.6 培训时间可以根据内容和服务要求安排；短期培训 3-7 天，长期培训 1-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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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档案管理 

4.6.1 应设置专人管理档案。 

4.6.2 应将人员资料（登记表、各类证明、晋升、奖罚记录等）、消费者资料、合同资料、培训资料、

消费者投诉处理资料分类存档保管。 

4.6.3 资料档案存期截止到其解除聘用后 3年以上。 

4.7 充电的安全指南 

4.7.1 充电前，应查看充电设备是否有损坏和异常；有问题可致电充电站管理员。 

4.7.2 充电站充电设备均是直流，充电桩要根据充电接口正确选择充电终端，不可把充电枪或者充电

插座进行强行插拔操作。 

4.7.3 充电前仔细阅读充电站指引指示牌和警告公告等，必须严格按照正常步骤操作，严禁随意操作。 

4.7.4 充电过程要保证车辆，平稳停靠并且电源处于关闭状态，不可随意挪动。 

4.7.5 充电过程中要做好防火、防触电、防雷、防水四防措施，保证人身安全。 

4.7.6 未结束充电时严禁插拔充电枪。 

4.7.7 充电异常时请致电充电站管理员，管理员安排专业人员进行解决和维修。 

4.7.8 非专业维修人员严禁随意拆卸充电设备。 

4.7.9 充电站为 24 小时开放，公共场所场内电子监控全覆盖。 

4.8 电动汽车充电操作指南 

4.8.1 在指定充电车位停车并熄火，驻车将充电枪插入充电接口。 

4.8.2 在充电中荧屏上选择已连接好的充电图标，点击扫码按钮用手机 APP 扫二维码或者点击刷                

卡按钮在感应器上面刷卡，启动充电。 

4.8.3 充电过程中可以在充电桩荧屏上或者手机 APP 上面查看充电状态和相关信息。 

4.8.4 充电过程中不操作，默认充满后停止充电，可以使用手机 APP 或者在充电桩电子屏上点击停止

按钮停止充电。 

4.8.5 完成充电后请将充电枪归位。 

4.9 充电站安全要求 

4.9.1 每个充电桩要放一台消防灭火器；要悬挂安全绝缘手套手套；要有灭火使用的沙池，消防铲，

夜间照明灯，要悬挂安全指示。 

4.9.2 充电桩安装完毕，必须通过第三方安全检测以及计量检定后才能投入使用，后续每年必须进行

4.9.3 年检。 

4.9.4 充电站要有车辆进出指示，清楚标识停车充电位置，设置人员休息间以及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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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充电收费标准 

4.10.1 充电收费标准要挂在明显的充电位置；依据供电局的供电收费标准分别写出高峰时的收费，平

时的收费以及低谷时的收费；充电服务费也需另列出表来。 

4.11 投诉管理 

4.11.1 建立消费者服务质量投诉的投诉处理、反馈程序。 

4.11.2 建立售后维护人员的投诉处理、反馈程序。 

4.11.3 认真接待消费者的投诉，详细记录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并按规定程序处理和反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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